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
1040622校務會議通過
1120829校務會議通過
依據：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「十六、為鼓勵學生改過遷善，學生改過銷過實施要點另定之。」
目的：為發揮教育愛心，鼓勵學生改過自新遷善、奮發向上，敦品勵德。
實施對象：本校學生。
改過銷過申請程序：
(1) 警告：自處分確立起ㄧ個月內，未再觸犯警告(含)以上之校規，經查屬實者，始得提出申請。
(2) 小過：自處分確立起二個月內，未再觸犯小過(含)以上之校規，經查屬實者，始得提出申請。
(3) 大過：自處分確立起四個月內，未再觸犯大過(含)以上之校規，經查屬實者，始得提出申請。
(4) 有關九年級下學期學生改過銷過申請，得由學務處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，專案審議，不受申請程序與觀察輔導時間限制。
(5) 填妥改過銷過申請表（如附表）經導師及有關教師附署，始得進入審議觀察階段。
1. 受警告處分者，需經任課教師一位附署。
2. 受小過以上(含)處分者，需經任課教師二位為共同附署。
3. 受大過處分者需經任課教師二位及輔導教師一位共同附署。
(6) 改過銷過申請表，經導師及有關教師附署後，交至學務處生教組後，進入課堂觀察及愛校服務階段。
1. 受警告1次處分：須完成愛校服務滿1小時及課堂行為表現觀察表1週。
2. 受小過1次處分：須完成愛校服務滿3小時及課堂行為表現觀察表3週。
3. 受大過1次懲處：須完成愛校服務滿9小時及課堂行為表現觀察表9週。
(1) 學生未於觀察期限內完成上課行為觀察表須重新申請，學生因請假(需完成請假流程)，可順延完成。
(7) 二次小過以下之處分由導師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，由學務處轉簽請校長核定後予以改過銷過；大過以上之處分完成改過銷過程序後由學務處提請學輔會議，提案人員及附署教師應出席學輔會議說明考察經過情形，決議後，經校長核定後予以改過銷過。
自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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